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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联背面：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委托检测客户须知

尊敬的客户：

在委托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进行产品质量检测前，请仔细阅读本须知。

1、委托方应当与我公司签订委托检测合同。《委托检测客户须知》、《检测委托书》共同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均具有法律约束力，若文件之间有矛盾，则以最新文件为准。
2、委托方对样品及其相关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委托方提供的样品和资料不真实时，我公司可以拒绝接受委托。
3、依据《上海市检验检测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我公司不接受以下情形的委托：（一）被检对象不符合样品标准或者技术规范的；（二）对所承担的政府委托业务公正性产生影响的；（三）因设备故障等原因暂时停止对外服务的；（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4、委托方应提供与样品标称的生产企业相互关系的证明材料（如：盖有企业印章的介绍信或企业营业执照或委托销售合同等，同时提供工作证或身份证）。当样品的生产者及其他相关信息无法确认时，我公司不在委托检测结果的报告中填写生产者名称及其商标，不出具结论性报告，只出具实测值报告。
5、涉及投诉争议的样品，委托方应表明该争议样品是否经过其他机构检测或鉴定，对于其他机构已经实施检测或鉴定的，原则上不受理。

6、涉及投诉争议的样品未经过其他机构检测或鉴定的，可以通过政府投诉受理部门确定经销商或生产企业，由争议双方共同委托检测或由投诉受理部门委托检测。该类委托检测需要填写我公司《复杂合同评审表》，经我公司市场业务处审核同意后方可实施检测。为有助于后续维权，希望不以个人单方委托。

7、争议双方共同委托的，委托书上委托方应当为双方（应提供双方身份证明材料），并由双方签名确认。政府投诉受理部门委托的，委托书上委托方应当为政府投诉受理部门（应提供相应的受理证明材料）。个人单方委托的，委托书上委托方为消费者个人（应提供本人身份证）。

8、样品数量和样品状况应当能满足检测及争议复检的要求。

9、委托方需告知检测项目等相关检测要求，不能笼统要求检测样品质量好坏。委托方应明确或提供用于检测的依据（如标准、技术条件、检测方法等），并签名或加盖公章确认。

10、当依据检测项目不能对样品做出综合判定时，我公司不出具综合判定结果。

11、委托检测的结果仅能证明样品本身的检测项目与所依据标准的符合情况的，我公司不出具证明样品所属批次产品的质量报告。

12、委托方一般应在检测前支付检测费用。特殊情况，经我公司书面同意后，双方另行约定支付方式和时间。
13、委托方无正当原因不得擅自解除委托，非我公司原因导致解除委托，根据具体检测进度协商退还。
涉及投诉争议的样品，必须在检测前支付检测费用。由政府投诉受理部门确定或争议双方协商确定付费方，发票抬头应与付费方一致。

14、检测报告领取时，委托方应在检测报告发放记录上签字确认。

对委托检测报告若有异议，应于报告收到之日起15日内向我公司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15、样品自取时，须在检测报告领取时或领取后15日内取回，逾期则视为认可由我公司代为处理。

涉及投诉争议的样品，应当留存样品在我公司，直至检测报告异议期满，以备争议复测、复检。样品须在检测报告异议期满后15日内取回，逾期则视为认可由我公司代为处理。

16、未经我公司同意，委托人不得擅自使用检测结果进行不当宣传；不得用于企业广告；不得用于媒体宣传和报道。

17、根据规定，在委托检测工作中发现带有区域性、普遍性以及危及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大产品质量问题信息时，我公司将向有关质量监督检测检疫部门报告。

18、我公司承诺：对在实验室活动中获得或产生的所有信息承担管理责任，实验室应将其准备公开的信息事先通知客户。除客户公开的信息，或实验室与客户有约定（例如：为回应投诉的目的），其他所有信息都被视为专有信息，应予保密。
19、凡与本委托书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经协商后仍不能达成一致，双方同意提交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解决。
№ 





第一联  承检方（白）              第二联  委托方（黄）





注意事项：


委托方保证对提供的样品及其相关信息、资料的真实性负责，承检方有疑问时，可通知委托方中止检测。


对委托检测报告若有异议，应于报告收到之日起15日内向我公司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凭本单领取检测报告及检测后未消耗的样品。


领取检测报告（含电子版）前须结清检测费用。


样品自取时，须在检测报告领取后15日内取回，逾期则视为认可由我公司（中心）代为处理。








接待评审人员联系方式： 


是否涉及投诉争议的样品：     □是 □否


是否经过其他机构检测或鉴定： □是 □否


是否争议双方共同签名确认：   □是 □否


我公司非鉴定机构，仅提供委托检测服务


委托方已对本委托书及客户须知的全部内容进行了仔细


阅读和充分理解，一经签署视为委托方接受文件所载明的


全部条款和约定，对委托方具有不可撤销的法律约束力。 


委托方对委托书及客户须知内容确认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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